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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医药保健品股份有限公司 2014 年 

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议案 

 

 

1、《关于预估 2014 年银行贷款额度及为控股子公司提供担保的

议案》； 

2、《关于向集团财务公司申请贷款并提供担保及预估 2014 年度

贷款额度的议案》； 

3、《关于公司 2014 年度关联交易事项的议案》； 

4、《关于北京美康百泰及控股子公司河南百泰、河北博士林增加

注册资本的议案》； 

5、《关于变更中国医药应收账款坏账计提政策的议案；》  

6、《关于固定资产折旧摊销政策变更的议案》； 

7、《关于修订<中国医药保健品股份有限公司在通用技术集团财

务有限责任公司存款资金风险处置预案管理制度>的议案》 

8、《关于公司更名的议案》； 

9、《关于修改公司章程的议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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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预估 2014 年银行贷款额度及 

为控股子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 

 

各位股东及代理人： 

一、2014 年银行贷款额度 

根据公司经营预算和实际运营需要，2014 年公司贷款总额约

25 亿元，其中为控股子公司提供银行担保总额 11 亿元。 

二、控股子公司担保事宜 

截至 2013 年 12 月 31 日，中国医药共为控股子公司提供银

行贷款担保 1 亿元，实际使用 0.55 亿元。 

公司拟在 2014 年度内给予控股子公司银行贷款担保额度 11

亿元。其中为大光万特公司提供 5,000 万元银行担保，为永正公

司提供 10,000 万元银行担保，为河南医药提供 30,000 万元银行

担保，为天方股份提供 55,000 万元银行担保，为恒德医药提供

10,000 万元银行担保。具体担保事宜由公司按有关规定办理。 

根据公司章程，公司六届 3 次董事会已审议批准本议案，现

提交股东大会审议。公司提供担保后，将按有关担保管理办法要

求落实有关反担保措施。 

请股东及代理人予以审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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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向集团财务公司申请贷款并提供担保 

及预估 2014 年度贷款额度的议案 

 

各位股东及代理人： 

    中国医药 2013 年向集团财务公司共提供贷款担保 8 亿元，

实际使用 1.2 亿元。 

根据 2014 年经营预算和实际运营需要，2014 年全年贷款需

求总额 25 亿元，为控股子公司向集团财务公司提供贷款担保 4

亿元。 

公司将按有关担保管理办法要求相关贷款企业落实反担保

措施，并按相关规定履行审批手续。 

根据公司章程，公司六届 3 次董事会已审议批准本议案，现

提交股东大会审议。公司股东大会批准后由公司相关部门负责办

理具体手续。 

因本议案涉及关联交易，关联股东及代理人按有关规定回避

表决。 

请股东及代理人予以审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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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公司 2014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事项的议案 

 

各位股东及代理人： 

公司及控股子公司（以下简称“中国医药”）与中国通用技术（集

团）控股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通用技术集团”）下属控股子公

司在 2014 年度预计有如下日常关联业务往来： 

一、中国医药与通用技术集团控股子公司中国轻工业品进出

口公司（以下简称“轻工公司”）子公司中轻信达国际贸易公司以及

中轻上海进出口有限公司签署销售合同，与中国纸张纸浆进出口

公司签订采购合同。预计 2014 年交易额为 28,000 万元人民币，

交易价格为市场公开价格。 

二、中国医药为通用技术集团控股子公司中国环球租赁有限

公司（以下简称“环球租赁”）代理进口医疗器械，预计 2014 年交

易额为 2,000 万元人民币。环球租赁是通用技术集团从事租赁业

务的公司，其医疗器械租赁业务已逐渐形成规模。 

三、中国医药委托通用技术集团控股子公司通用技术集团国

际物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国际物流”）代理运输和报关业务，预

计 2014 年发生额为 1000 万元（大部分为运费和报关费）。 

四、中国医药为通用技术集团控股子公司中国仪器进出口

（集团）公司（以下简称“中仪公司”）批发医疗器械产品和备品配

件并进行仓储服务交易，价格为市场批发价格，预计 2014 年交

易额为 3300 万元。 

五、中国医药通过通用技术集团控股子公司中技国际招标公

司（以下简称“中技招标”）进行医疗器械投标业务，交易额视招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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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况和中标情况决定。目前未有中标，预计 2014 年交易金额 500

万元。 

六、中国医药通过通用技术集团控股子公司中机国际招标公

司（以下简称“中机招标”）进行医疗器械投标业务，交易额视招标

情况和中标情况决定。目前未有中标，预计 2014 年交易金额 500

万元。 

七、中国医药通过通用技术集团控股子公司中仪国际招标公

司（以下简称“中仪招标”）进行医疗器械投标业务，交易额视招标

情况和中标情况决定。目前未有中标，预计 2014 年交易金额 500

万元。 

八、中国医药为新兴集团下属长城制药厂销售药品，价格为

市场批发价格，预计 2014 年交易额为 400 万元。 

九、中国医药通过通用技术集团控股子公司通用技术集团财

务有限公司进行存款，预计 2014 年最高交易额为 60000 万元。 

随着集团公司的发展壮大，为公司拓展多边合作提供了基

础，合作双方互惠互利，为上市公司开展业务创造了较大的发展

空间，对保持上市公司稳固发展、提高公司总体盈利水平将起到

积极作用。上述关联交易给公司业务发展带来机遇，并给公司带

来一定的收益。且交易价格为市场价格，不会损害公司和股东利

益。 

根据公司章程，公司六届 3 次董事会已审议批准本议案，现

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因本议案涉及关联交易，关联股东及代理人按有关规定回避

表决。 

请股东及代理人予以审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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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北京美康百泰及控股子公司 

河南百泰、河北博士林增加注册资本的议案 

 

根据中国医药保健品股份有限公司（下称中国医药）战略和

北京美康百泰医药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百泰公司”）及其子公

司发展现状，为了做大做强中国医药的医疗器械板块，以适应新

医改和医疗器械招标采购的政策要求和行业竞争的需要，百泰公

司申请对本公司增资至 5000 万元人民币，对其控股子公司河北

博士林、河南百泰增资至 1000 万元人民币。 

（一）项目背景介绍 

美康百泰于 2007 年 6 月成立。公司主要经营的是美国贝克

曼公司的医疗仪器及试剂产品在国内的销售，主要销售形式为直

销北京地区、河南地区、河北地区。 

北京美康百泰及控股子公司河南百泰、河北博士林公司 2007

年成立时的注册资本分别为 1000 万元、111.1111 万元、100 万

元。目前为止没有变化。近 5 年随着三地规模的不断增加，业务

量的不断扩大，无论从资产总额、净资产数值上均取得了质的飞

跃。由 2007 年年底三地合并总资产 5,828 万元到 2012 年底合并

资产总计 32,308 万元，净资产从 07 年的 1,900 万元增加到 2012

年的 17,255 万元。 

（二）必要性与发展定位 

随着业务规模的不断上涨，竞标企业的门槛定也不断提高。

再者，注册资本是公司实力的象征，是社会公众衡量一个公司规

模和实力的尺度，对公司业务拓展和人才引进具有直接影响，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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册资本过低，不利于公司长远发展。 

公司未来的发展方向是加快推进百泰公司的转型升级，强化

北京、河南、河北公司的资源有效协同，加大市场开发力度。对

客户更全面细致的深层次服务、力争年销量排名居前的大客户

95%的比例不流失是公司一直以来的经营重点。公司深入研究临

床检测和生物医学产品，培育主营销售产品，增强百泰公司的可

持续发展能力。 

（三）增资方案与投资效益估算 

河南、河北经营层提议将企业注册资本增加到 1000 万元，

同时北京美康百泰经营层将注册资本增加到 5000 万元，以增强

企业的竞争力。 

各股东出资情况如下三张表所示： 
美康百泰 

股东 持股比例 增资后需新增资本合

计：4000 万元 

申请分配利润 

5000 万元 

中国医药 60% 2400 万元 3000 万元 

吴兆君 20% 800 万元 1000 万元 

（税后 800 万元） 

王志华 10% 400 万元 500 万元 

（税后 400 万元） 

孙斌 
5% 

200 万元 250 万元 

（税后 200 万元） 

贾震 5% 200 万元 250 万元 

（税后 200 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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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南百泰 

股东 持股比例 增资后新增资本合

计：888.8889 万元 

未分配利润转增资

本个人股东需纳税 

美康百泰 72% 640 万元  

宋建军 18% 160 万元 32 万元 

段陆峰 10% 88.8889 万元 17.78 万元 

 
河北博士林 

股东 持股比例 增资后新增资本合

计：900 万元 

未分配利润转增资

本个人股东需纳税 

美康百泰 60% 540 万元  

林琦 30% 270 万元 54 万元 

王海 10% 90 万元 18 万元 

本项目总投资 5789 万元（北京百泰 4000 万元、河北博士林 900

万元、河南百泰 888.89 万元），如果考虑公司所有者权益滚动投

资的 1.7 亿元的资金投入，初步估算本项目静态投资回收期 3.6

年、动态回收期 4.0 年，内部收益率可达 40.75%。因此，本项

目投资效益良好。 

根据公司章程，公司六届 3 次董事会已审议批准本议案，现

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请股东及代理人予以审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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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变更中国医药应收账款坏账计提政策的议案 

 

各位股东及代理人： 

随着中国医药重大资产重组的完成，公司业务模式更趋于多

元化，应收款项的构成与坏账风险水平均有较大变化。为使坏账

准备计提政策能够更准确地反映公司应收款项的风险水平，公司

在现有政策的基础上，结合重组后的风险特点，制订了中国医药

应收款项坏账计提政策的调整方案。请审议： 

一、 坏账计提政策变更背景 

（一）中国医药现有坏账计提政策 

目前，公司主要采用账龄分析法确定应收款项坏账准备金

额。除此之外，对于特殊事项涉及的应收款项，经审批后，采用

个别认定法单独计提坏账准备并披露。 

账龄分析法中，具体坏账计提比例如下： 

重组前中国医药坏账计提比例 

账龄 应收账款计提比例 

1 年以内（含 1 年） 5% 

1－2 年 15% 

2－3 年 40% 

3－4 年 70% 

4－5 年 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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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年以上 100% 

 

新并入企业应收账款坏账计提比例 

账龄 
天方

药业 

武汉

鑫益 

新疆天

方 

新兴华

康 

3 个月以内 （含三个月） 5% 0% 0% 0% 

3 个月－1 年 （含 1 年） 5% 5% 5% 5% 

1—2 年（含 2 年） 10% 15% 15% 15% 

2—3 年（含 3 年） 20% 40% 40% 40% 

3—4 年（含 4 年） 50% 70% 70% 70% 

4—5 年（含 5 年） 80% 70% 70% 70% 

5 年以上 100% 100% 100% 100% 

 

（二）公司现有状况分析 

1、 目前，公司经营规模中，医药商业占约 50%的份额，在

其商业客户中，约 80%为医院，其正常账期为 3 个月，个别部队

医院在一年左右。由于客户信用资质较好，信用期内的应收账款

坏账风险较小。在现有坏账计提政策中，除个别认定外，对一年

以内应收账款统一采用 5%的坏账计提比例，会放大公司目前应

收款项的损失风险，公司坏账计提政策与实际赊销业务坏账风险

不匹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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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重组后中国医药各下属企业在应收账款坏账计提比例上

存在较大差异，亟待统一； 

3、 与行业对标企业相比，公司应收账款坏账计提比例偏高，

整体政策偏谨慎； 

 

二、 拟采用坏账计提政策变更方案 

针对上述问题，经反复研究与测算，初步拟定了应收账款坏

账计提修改方案。将一年以内应收款项进一步分段，以账期三个

月为界，三个月以内不计提坏账准备，三个月至一年（含一年）

的应收款项按 5%计提，其他账龄下应收款项的坏账计提比例不

变。 

具体坏账计提比例如下表所示： 

账龄 计提比例 原坏账计提比例 

 3 个月以内 （含 3 个月） 0% 5% 

 3 个月至 1 年 （含 1 年） 5% 5% 

1-2 年  （含 2 年）  15% 15% 

 2-3 年  （含 3 年）  40% 40% 

 3-5 年  （含 5 年） 70% 70% 

 5 年以上  100% 100% 

三、 政策变更的相关影响 

（一） 对当期损益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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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 2013 年 12 月 31 日预决算数据测算，预计本次政策变

更将减少坏账准备 7000 至 9000 万元左右。由于本次变更属于会

计估计变更，预计将增加 2013 年利润总额 7000 至 9000 万元，

增加 2013 年净利润 5250 万元至 6750 万元左右。 

（二） 对应收账款管理的影响 

按上述方案对坏账计提政策进行变更后，将更加有利于公司

对应收账款的管控，提升管理水平，主要体现在： 

1、 政策调整更能客观反映公司在行业中的竞争能力，扩大

市场占有份额。 

2、 对应收账款账龄的分段更为细化，三个月之内的应收款

项不计提坏账，一方面客观反映公司盈利水平，反映股东回报能

力，另一方面有助于督促医药商业板块将应收账款的周转速度提

高到三个月以内，调动账款回收的积极性。 

3、 以重组为契机，统一了中国医药应收账款相关会计政策，

避免了对子公司会计政策进行二次调整，有利于公司对应收账款

统一管理。 

根据公司章程，公司六届 3 次董事会已审议批准本议案，现

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请股东及代理人予以审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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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固定资产折旧摊销政策变更的议案 

 

各位股东及代理人： 

    随着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的完成，公司业务结构发生较大改

变，原有固定资产（含投资性房地产，下同）折旧政策已经无法

适应实际经营情况，经公司内部缜密调研后，针对公司固定资产

折旧政策提出如下变更方案： 

一、 各公司现有固定资产折旧政策 

固定资产折旧政策包括折旧方法，折旧年限和净残值。目前，

中国医药下属各级公司折旧方法均采用直线法，但是在折旧年限

和净残值方面有所不同，如下表所示： 

各单位固定资产折旧年限差异 

项目 中国医药 天方股份 武汉鑫益 新疆天方 新兴华康 通用技

术集团 

房屋建筑物 25-40 9-40 30 30 30 30 

机器设备 10 4-35 10 5-10 5-10 5-10 

运输设备 8-10 4-12 10 10 10 10 

办公设备 4-5 4-10 5 5 5 5 

其他 4-5 - - - - - 

各单位固定资产预计净残值率差异 

项目 中国医药 天方股份 武汉鑫益、新疆天方、新兴华康、集团 

房屋建筑物 5% 2%-5% 5% 

机器设备 5% 2%-5% 5% 

运输设备 5% 2%-5%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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办公设备 5% 2%-5% 5% 

其他 5% 2%-5% 5% 

从上表可以看出，目前各单位主要的折旧政策差异为折旧年

限，尤其是天方股份的折旧年限范围明显大于其他企业，一方面

是由于工业企业相关资产使用年限与其他企业不同，另一方面是

由于长期未更新折旧政策，导致早期部分固定资产适用的折旧年

限仍在当前政策范围内。 

 

二、 固定资产折旧政策建议修改方案 

综合考虑新并入企业的资产特点，建议对中国医药固定资产

折旧政策提出如下更改方案： 

项目 折旧年限 净残值率 折旧方法 年折旧率 

房屋建筑物 9-40 0-5% 

直线法 

2%-11% 

机器设备 4-20 0-5% 5%-25% 

运输设备 5-10 5% 10%-19% 

办公设备 4-5 5% 19%-24% 

其他 4-5 5% 19%-24% 

该方案与现有折旧政策相比，变化在于扩大了房屋建筑物、机器

设备和运输设备的折旧年限以及净残值率的区间。主要是为了适

应工业用固定资产的使用特点。 

根据公司章程，公司六届 3 次董事会已审议批准本议案，现

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请股东及代理人予以审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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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修订《中国医药保健品股份有限公司在通用技术集团

财务有限责任公司存款资金风险处置预案管理制度》 

的议案 

 

各位股东及代理人： 

2013 年 4 月，公司制定了《中国医药保健品股份有限公司

在通用技术集团财务有限责任公司存款资金风险处置预案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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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度》。 

经近一年的实施，考虑到集团财务公司的具体经营情况，公

司认为《制度》第四章第八条的第四项所述，即 “‘财务公司对单

一股东发放贷款余额超过财务公司注册资本金的 50%或者该股

东对财务公司的出资额’时，公司存款资金风险领导小组应立即启

动风险处置程序，同时及时履行相应的临时信息披露义务”的这一

规定，在实际操作中很难进行界定，且容易引发歧义。因此建议

将《制度》第八条的第四项删除。 

根据公司章程，公司六届 3 次董事会已审议批准本议案，现

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请股东及代理人予以审议。 

 

 

 

 

 

关于公司更名的议案 

 

    随着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的推进以及未来战略规划的不断清

晰和明确，为了使公司名称更加贴切地反映业务核心以及发展方

向、突出展现公司的市场价值，根据《公司法》、《公司章程》相

关规定,公司拟将公司名称由原“中国医药保健品股份有限公司”变

更为“中国医药健康产业股份有限公司” (最终变更名称以工商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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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管理机关核准内容为准)。公司英文名称暂不变更。公司证券简

称和证券代码保持不变,仍为“中国医药 ”和“600056”。《公司章程》

和其他所有的公司制度、文件中公司名称相应变更。 

    待股东大会批准后，公司将实施因公司名称变更引起其他相

关变更工作。 

根据公司章程，公司六届 3 次董事会已审议批准本议案，现

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请股东及代理人予以审议。 

 

 

 

 

 

 

 

 

关于修改公司章程的议案 

 

各位股东及代理人： 

    公司拟将公司名称由原“中国医药保健品股份有限公司”变更

为“中国医药健康产业股份有限公司” (最终变更名称以工商行政

管理机关核准内容为准)。公司证券简称和证券代码保持不变,仍

为“中国医药 ”和“6000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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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等的相关规定，现需修改《公

司章程》中第一章第三条和第四条中的相应表述。 

即在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后及相关程序办理后在第三条最后

加上“经公司 2014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并经工商注册，

公司名称自 2014 年 某月某日由‘中国医药保健品股份有限公司’

变更为‘中国医药健康产业股份有限公司’。同时将第四条“公司注

册名称：中国医药保健品股份有限公司”，改为“公司注册名称：中

国医药健康产业股份有限公司”。 

根据公司章程，公司六届 3 次董事会已审议批准本议案，现

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请股东及代理人予以审议。 

 


